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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关联方签署《避免同业竞争协议》的公告 
 

 
一、概述 

鉴于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尔药业”、“公司”）与

关联方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试剂”）在药用辅料领域存

在一定交叉情况。为维护各自股东的切身利益，落实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

收购南京试剂于 2020 年 9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同时

为进一步厘清双方在药辅领域的分工及业务发展规划，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做

精做细药辅品种，实现双方的良性发展，双方拟签署《避免同业竞争协议》，对

各自业务发展重点方向进行明确，主要内容如下： 

1、药用辅料业务划分原则 

双方同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除下文第 2 点、第 3 点、第 4 点所述品种

按双方约定方式处理之外，南京试剂及其子公司将专注于无机药辅和有机小分

子药辅（碳原子数≤10）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威尔药业及其子公司将专注于有

机大分子药辅（碳原子数＞10）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

一方不可越界生产、销售。 

2、关于药用辅料丙二醇 

双方同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威尔药业及其子公司继续生产并销售药用

辅料丙二醇，南京试剂及其子公司不得生产或销售药用辅料丙二醇。 

3、关于药用辅料依地酸二钠、磷酸氢二钠产品 

双方同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南京试剂及其子公司继续生产并销售药用

辅料依地酸二钠、磷酸氢二钠产品，威尔药业及其子公司放弃销售药用辅料依

地酸二钠、磷酸氢二钠产品。 



因威尔药业及其子公司生产销售的药用辅料依地酸二钠、磷酸氢二钠为注

射用产品，南京试剂尚未完成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

“CDE 平台”）备案以及相关客户验证，无法以生产厂家身份生产并销售前述

注射用产品，双方同意，在南京试剂完成 CDE 平台备案并通过相关客户验证之

前，南京试剂作为威尔药业及其子公司前述产品独家经销商全权负责销售，威

尔药业及其子公司就前述产品不得自行销售或授权其他第三方销售。双方经销

协议主要条款参考威尔药业现有产品经销协议，公允定价。威尔药业将积极协

助南京试剂在 CDE 平台备案并通过相关客户的验证，南京试剂在 CDE 平台备

案并通过相关客户的验证后，威尔药业将不再继续生产前述产品。南京试剂承

诺尽快办理 CDE 平台备案及相关客户验证，威尔药业承诺积极协助南京试剂在

CDE 平台备案并通过相关客户的验证，争取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上述产

品的切割，切割完成后，威尔药业后续不再继续生产。 

4、关于药用辅料 1,3-丁二醇、苯甲醇、山梨醇失水山梨醇溶液  

双方同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威尔药业及其子公司继续生产并销售 1,3-

丁二醇、苯甲醇、山梨醇失水山梨醇溶液三种药用辅料产品，南京试剂及其子

公司不得生产或销售。 

5、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 

任一方未经对方事前书面同意，越界生产或销售相关药辅产品，违约方需

支付守约方违约金，违约金按照以下计算方式择高计取：（1）相关产品销售收

入的 50%；（2）相关产品销售毛利。因协议产生的纠纷，双方应当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 风险提示 

1、根据双方约定，《避免同业竞争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公司已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

签署<避免同业竞争协议>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相关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